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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静期”是否会妨碍离婚自由

主持人: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二审稿日前提交十三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十一次会议分组审议， 在二审稿中仍然保留了关于 “离婚

冷静期” 的规定， 更有委员提出， 原拟规定的 30 日冷静期应

适当延长。

那么， 离婚冷静期是否会妨碍离婚自由？ 又是否会让类似

遭受家暴的一方这样的弱势群体更难离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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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澎湃新闻报道， 民法典婚

姻家庭编草案二审稿提交十三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十一次会议分组

审议 ， 有委员建议应适当延长
“离婚冷静期”， 同时注重保护弱

势群体， “若有家暴、 虐待、 吸

毒 、 赌博等恶习不应给予冷静
期。”

记者注意到， 上述草案仅规
定了 30 日的 “离婚冷静期 ” ，

在此期间， 夫妻任何一方可以向

登记机关撤回离婚申请。

“现在离婚率比较高， 冲动

离婚的也比较高， 特别是年轻人
这种现象比较普遍， 建议进一步

完善离婚司法程序。” 吕薇委员

认为 ， 目前草案二审稿规定的

30 天 “离婚冷静期” 太短， 应

当进一步延长。

“如果有一方不同意就撤回

离婚登记申请， 另一方可能就会

提出到法院去起诉。” 吕薇建议，

将 “任何一方不愿意离婚的” 修

改为 “双方都不愿意离婚的” 可
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撤回离婚登记

申请。

“要给离婚的双方一定的调

整时期， 防止因一时冲动或者考

虑不周全轻率离婚。” 夏伟东委
员也建议 ， 应当将 “离婚冷静

期 ” 由 30 日改为 60 日或 90

日。

夏伟东认为， 当前社会闪婚

和闪离的现象比较突出， 中国社

会离婚率偏高， 应当适当增加时

间的延续性， 可以从客观上给轻
率闪婚又离婚的人制造一些约束

条件。

全国人大代表颜宝铃则认

为， 自从 2016 年开始， 各地的

法院设立的离婚 “冷静期”， 缺
少明确的执行规范， 应该把弱势

群体的保护放在维护婚姻稳定之
上。

她建议草案增加规定： 若有

家暴、 虐待、 吸毒 、 赌博等恶
习 绝 对 不 应 该 给 予 冷 静 期 ，

“因为这种家庭已经经过了多
次的吵闹 、 争执 ， 才最终决定

离婚 ， 所以不应该有 30 天的

缓冲期。”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二审稿

委员建议适当延长“离婚冷静期”

■相关报道

资料图片和晓科：婚姻自由是我国《婚姻

法》所确立的原则之一，它既包括依

法结婚的自由， 也包括依法离婚的

自由。

《婚姻法》规定：男女双方自愿

离婚的，准予离婚。双方必须到婚姻

登记机关申请离婚。 婚姻登记机关

查明双方确实是自愿并对子女和财

产问题已有适当处理时， 发给离婚

证。

对于离婚登记的办理，《婚姻登

记条例》有更详细的规定，比如规定

双方必须亲自到场， 并且应当出具

下列证件和证明材料：

(一)本人的户口簿、身份证；

(二)本人的结婚证；

(三)双方当事人共同签署的离

婚协议书。

符合条件的， 往往可以当场办

理离婚登记。

而民法典拟设置的离婚冷静

期，正是针对夫妻双方协议离婚，到民

政部门办理离婚登记时设置的程序上

的冷静期。

根据此前的报道，民法典拟规定：

自婚姻登记机关收到离婚登记申请之

日起一个月内， 任何一方不愿意离婚

的， 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撤回离婚申

请。

前款规定期间届满一个月内，双

方应当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发给

离婚证；未申请的，视为撤回离婚登记

申请。

也就是说， 今后夫妻协议离婚将

不能当场办理， 但只要是双方自愿离

婚， 离婚自由并不会遭受妨碍。 只不

过，法律要求进一步明确这种“自愿”

不是出于冲动。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这样的离婚

冷静期也是对《婚姻法》所规定的，“婚

姻登记机关查明双方确实是自愿”的

落实。

不会妨碍离婚自由

今后夫妻协议离婚将不能当场办理，但只要是双方自愿离婚，离

婚自由并不会遭受妨碍。

离婚冷静期不会纵容家暴

潘轶： 对于设置 “离婚冷静

期”， 也有不少反对的声音， 有的

认为妨碍了离婚自由， 也有的担

心是否会让类似遭受家暴的一方

这样的弱势群体更难离婚。

对于离婚冷静期是否会纵容

家暴， 损害弱势群体的权益， 我

认为其实并不会。

首先， 这次民法典中拟增加

的离婚冷静期， 是针对夫妻自愿

协议离婚的。

这种情况下一般夫妻双方关

系较为平和， 对离婚的态度也较

为理性， 否则不可能双方都自愿

离婚， 并且能够达成离婚协议。

其次， 诉讼离婚中的离婚冷

静期以双方同意为前提， 对于一

方遭受家暴等情况， 无须经过冷

静期。

最后， 我国目前已经出台了

《反家庭暴力法》， 对家庭暴力的

预防、 处置， 乃至人身安全保护

令的申请都有全面的规定。

夫妻只要尚未离婚， 都要受

到 《反家庭暴力法》 的规制和保

护。

至于有人提出， 在民法典中

规定若有家暴、 虐待、 吸毒、 赌

博等恶习不应该给予冷静期， 我

认为这涉及离婚冷静期是否需要

设置例外规定的问题。

但从立法本意来看， 民法典

中的离婚冷静期是针对夫妻自愿

协议离婚的， 婚姻登记机关也无

从核实是否存在家暴等情形。

因此我认为， 针对协议离婚

的冷静期设置例外规定， 无论从

立法层面还是实际操作层面来看

都比较困难。

我国目前已经出台了 《反家庭暴力法》， 对家庭暴力的预防、 处置， 乃至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申请

都有全面的规定。

李晓茂： 目前我国离婚的途径

有两种， 一是双方自愿下的登记离

婚， 一是双方存在争议之下的诉讼

离婚。

而在诉讼离婚中， 其实早已引

入了“冷静期”。

首先，根据《婚姻法》，“男女一

方要求离婚的， 可由有关部门进行

调解或直接向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诉

讼。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

行调解”。

也就是说， 离婚案件的审理程

序中，法律有“应当进行调解”的规

定， 而调解的实质就是让双方冷静

处理离婚事宜。

其次，最高人民法院曾出台《关

于进一步深化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

机制改革的意见（试行）》，规定人民

法院审理离婚案件， 经双方当事人

同意， 可以设置不超过 3 个月的冷

静期。冷静期内，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

件情况开展调解、家事调查、心理疏导

等工作。

而在最高人民法院出台这一意见

之前， 一些地方法院已有先行先试的

经验。

比如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

《广东法院审理离婚案件程序指引 》

中， 就将离婚冷静期区分为情绪约束

冷静期和情感修复冷静期， 并规定了

不同的启动条件、 设置期限和运用规

则。

同时，在情感修复冷静期内，规定

了当事人履行情感修复计划的制度，

形成了对离婚冷静期完整的认识，并

进行了体系化规定。

当然， 诉讼中设置离婚冷静期有

个大前提，就是“双方当事人同意”。

之所以这样规定， 也是为了最大

限度保障离婚当事人的权益。

诉讼离婚已引入“冷静期”

在诉讼离婚中，其实早已引入了“冷静期”。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离

婚案件，经双方当事人同意，可以设置不超过 3 个月的冷静期。


